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荣农函〔2025〕247号

重庆市荣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关于2025年部分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项目安排的函

吴家镇、铜鼓镇、万灵镇、直升镇人民政府：

为全力做好我区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以下简称“衔接资金”）使用管理相关工作，确保衔接资金使用绩效，根据区领导批示精神，现将调整资金105.74085万元按照因素法进行重新分配，具体情况如下。

    一、资金项目安排
（一）安排铜鼓镇“荣昌区2025年铜鼓镇万福桥社区集体经济产业发展项目（农产品冷链设施及配套设施项目）”资金45万元。主要用于铜鼓镇万福桥社区实施农产品冷链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，包含修建冷藏保鲜冻库，配套厂房等建设。通过项目实施，能有效满足花椒油、花椒酱系列产品及其他农副产品保鲜冷藏，进一步解决“种得出、存不住、卖不好”的难题，助力农民增产增收。
（二）安排直升镇“荣昌区2025年直升镇燕儿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项目（生猪产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项目）”资金40.1万元。主要用于直升镇燕儿村建设一座存栏150头的现代化育肥猪场。通过项目实施，将显著提升生猪养殖的规模化、标准化、环保化水平，提高生猪出栏率，有效提高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，预计可达30万元/年，带动周边农户实现增收。

（三）安排万灵镇“荣昌区2025年万灵镇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改造项目”资金9.75万元。主要用于万灵镇玉鼎村实施农排设施、配套闸阀及相关设施建设，通过项目实施，为沿途110余户农户提供灌溉用水，增加水稻种植100余亩，粮食增产50吨，每年可增加农民收入10余万元。

（四）安排吴家镇“荣昌区吴家镇2025年水毁修复项目”10.89085万元，主要用于修复1处人行桥、3处共132米农村公路。项目建成后优化区域交通网络，使超过10000名群众出行恢复至灾前水平，提高群众生产效率和生活便捷度，提升当地防灾减灾与应急通行能力。

二、工作要求
请相关镇街格严格落实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《重庆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《重庆市荣昌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《重庆市财政局等6部门关于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》《荣昌区财政局等6部门关于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》要求，坚持分层分类管理。好项目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按照项目绩效目标表，做好绩效监控，年度预算终了，要对项目实施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、项目实施效果开展绩效自评，对资金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。
附件：荣昌区2025年部分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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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昌区2025年部分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指标下达单位
	下达金额（万元）
	备注

	
	
	
	合计
	中央
	市级
	

	1
	荣昌区2025年万灵镇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改造项目
	万灵镇
	9.75
	
	9.75
	

	2
	荣昌区2025年直升镇燕儿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项目（生猪产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项目）
	直升镇
	40.1
	
	40.1
	

	3
	荣昌区2025年铜鼓镇万福桥社区集体经济产业发展项目（农产品冷链设施及配套设施项目）
	铜鼓镇
	45
	12.578992
	32.421008
	

	4
	荣昌区吴家镇2025年水毁修复项目
	吴家镇
	
	10.89085
	
	

	合计
	105.74085
	23.469842
	82.2710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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